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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南安國小校外教學實施辦法 

一、依據：依據臺南市國民中小學暨幼稚園學校校外教學活動注意事項辦理 

二、目的：透過校外實際參觀、訪問、操作、紀錄等活動，讓學生能由實際的體驗，印證課本

知識與生活的結合，增進人文關懷及認識家鄉進而愛護家鄉，並拓展學生學習領域，

提昇學習興趣並增加學習的效果。 

三、實施原則：  

（一）由本校教師依據教學實際需要提出申請。 

（二）具有教育意義，且能與各科教學或社團活動結合。 

（三）可鼓勵家長或義工參加，藉以協助教師管理學生。 

（四）一到五年級應當日往返，六年級之畢業班校外教學以辦理二天一夜為原則。 

（五）學生參加校外教學活動應取得家長同意書，採自由報名的方式。如有疾病或身體孱弱或

其他因素未能參加活動的學生，由級任導師安排適當家庭作業，由家長在家自行輔導或

到校由學校集中統一安置。 

（六）帶隊老師：除各班級任導師外，由一名校內行政人員任總領隊，2-3名協助指導人員。各

學年科任自行挑選任課年級參加，以不重覆為原則 

（七）校外教學活動行程範圍考量：低年級－由社區出發，進而了解鄉鎮具有特色之鄉土文化、

特有地理、人文、史蹟等景觀及其他特色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年級－由鄉鎮出發，逐次延伸參訪範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年級－由鄉鎮出發進而了解全縣市，台灣本島地區 

四、申請方式：  

（一）學年申請：以學年為單位，由學年主任提出申請。  

（二）個別班級或班群申請：由任課教師或級任老師提出申請。 

（三）校外教學活動應於活動前一個月備妥活動計畫送交學務處辦理會簽，經校長核可後實施。 

(四) 校外教學活動以學校為簽約主體，及依政府採購法令辦理。 

五、辦理次數：  

（一）以學年為單位舉辦之校外教學以一學年度辦理壹次為原則。 

（二）以個別班級或班群舉辦之戶外教學，辦理以實際課程需要為原則，不限次數。 

六、職務分掌：  

（一）領隊：由校長、主任、學年主任、行政人員或提出申請之教師擔任，綜理活動各項事務。 

（二）副領隊：由學年主任或帶隊教師擔任，負責教學活動之規畫。 

（三）行政：由生教組長擔任，負責協助公文呈報、協調支援等行政事宜。 

（四）級任教師：負責收發家長同意書、收費、班級（車）管理及安全維護、進行教學活動、

學習單之製作及指導。 

（五）醫護人員： 

 1.以學年為單位時，由學校指派健康中心教師協助或該學年科任老師擔任。 



   2.以個別班級或班群舉辦者，由班級級任老師擔任。 

 

七、保險：每位參加校外教學之師生均應辦理旅遊平安保險，為未滿十四歲之未成年 

人投保旅行平安險需依循保險法相關規定辦理，對於已投保足額保險者， 

不得強制其參加。 

八、車輛租用： 

（一）校外教學所需交通工具，須由總務處統一採購，並統籌車輛安全檢查。 

（二）必須符合法令規定之遊覽車，相關注意事項應依教育部函修訂之規定辦理 。 

九、收費原則： 

（一）由老師收費並交由總務處存入公庫。  

（二）活動結束後應按實際支出，多退少補，不得挪作其他用途。 

（三）參加人員未按時報到或中途離隊者，其費用不予退還；如遇特殊事件而提前通知主辦單

位者，酌情予以退費。 

十、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活動計畫之擬定應配合教學目標，注意有關校外教學之各項法令規章，務求周詳，舉凡

實施時間、實施方式、教學配合、地點選擇、路線勘察、任務分配、聯繫方法、車輛租

用、安檢查、經費收支、旅行平安保險、編組分座、食宿安排、醫療保健、衛生環保、

行政配合事項、預期成效、獎懲規定、替代（預備）方案等均應納入，並詳加考量。 

（二）選定日期應注意季節性之氣候變化，並選擇非連續假日遊客較少之時段行之。 

（三）地點之選定應考量路程遠近、安全性及學生體力是否得以負荷。 

（四）出發前車輛應確實檢查制動設備、安全門、燈具、雨刷、喇叭、滅火器、故障警告標誌

等均能正常使用，車內亦不得存放危險易燃物品，如有不符，應拒絕使用，並依契約罰

則辦理。 

（五）每車至少有一名師長擔任隨車領隊，必要時得請行政人員、教師或家長協助，分坐於前

後段負責注意及指導學生車內及活動之安全及秩序，尤應詳加瞭解整個活動內容及緊急

事件應變措施，車輛出發前更瞭解車輛安全門之所在位置及其使用方法。 

（六）校外教學隨隊科任老師如有他班課務，須於出發前自行調課。 

（七）活動前導師應事先將學生編組，繕造名冊，以小組為單位集體行動，隨時清點人數，掌

握情況。出發前應預先告知集合地點及時間，每次集合必須點名，防止學生單獨行動，

並須隨時注意學生健康狀況。 

（八）出發前各車隨車領隊應帶領學生實施逃生演練，應注意安全門之開啟、車窗開啟或擊破

方式、逃生動線分配及車內滅火器裝置、取得與相關操作等。 

十、本活動有關招標採購方式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由總務處辦理。  

十一、本實施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並奉校長核定 

 

承辦人：      學務主任：      校長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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